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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電光牌商標評定事件談商標權分割(下) 
林 純 貞 

 

五、以分割排除爭議之應注意事項： 

我國有關商標分割之相關規定，係 92 年 11 月 28 日施行之商標

法所增訂，條文中明示分割之實施可分別就商標申請案及註冊後之商

標權為之。商標法之分割係指就商標所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分割

為二以上之申請案或商標權而言，故並不包括商標圖樣之分割。就意

義而言，商標權本質上係一束存在各個指定商品或服務上具有專用、

排他權利之集合體，所謂分割，則是將該一束商標權利集合體分割成

為數個較小之權利集合體，或使之成為在單一商品或服務上存在之權

利，即在外觀上，將一個商標權分割成為數個商標權，但在實質上，

其權利範圍並未改變，商標申請案分割之情形亦同。易言之，當事人

對於其商標與他人之商標是否構成混淆誤認之衝突有所爭執，不願減

縮其商品/服務時，可考慮分割商標，其結果雖無法直接解決爭端，

但在申請案中可以讓無爭議部分之商品/服務先行核准；在商標權爭

議案件中，則將不涉及權利衝突之部分排除在爭訟之外，再針對有爭

訟之部分尋求可能之救濟方式，可將傷害降至最小，亦有利於權利之

安定，而商標權人更可視實際需要，將商標權分割後分別移轉、授權

或設定質權。有關申請中商標及已註冊商標之分割，商標法分別有明

文之規定。 

(一) 商標申請案之分割 

商標法第 21 條規定 ：「申請人得就所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

務，向商標專責機關請求分割為二個以上之註冊申請案，以原註

冊申請日為申請日」，是在商標申請案有效存在狀態中，申請人

得隨時就所指定之商品或服務請求分割，除得將指定使用於一案

多類別之商標分割為二以上之商標申請案，亦得就指定使用於同

一類別二以上之商品或服務申請分割。但對於商標註冊申請案經

審查後，認有部分指定商品或服務不得註冊者，且申請人未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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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分割時，專責機關是否會主動為部分核准、部分核駁？按專

責機關於審查後認有部分指定商品或服務不得註冊者，將發給核

駁理由先行通知書，請申請人於規定期限內陳述意見，申請人於

收受核駁理由書後，自可進行分割或商品減縮，但若未主動申請

分割或減縮商品者，商標專責機關將逕予核駁之審定，即不為部

分核准部分核駁之處分。但依商標法施行細則第 27 條第 2 項規

定，於核駁審定確定前，即於行政救濟程序中，申請人仍得申請

分割或減縮商品，且商標專責機關應將分割或減縮之情形通知行

政救濟審理機關。 

(二) 商標權之分割 

商標法第 31 條賦予已註冊商標申請分割之法源，即：「商標權

人得就註冊商標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向商標專責機關申請分

割商標權。前項申請分割商標權，於商標異議或評定案件未確定

前，亦得為之」，同法施行細則第 24 條則針對申請程序加以規定：

「申請分割商標權者，應備具申請書，載明分割後各件商標之指

定使用商品或服務，並按分割件數檢送申請書副本。商標權經核

准分割者，商標專責機關應就分割後之商標，分別發給商標註冊

證」。 

對於涉及爭議之商標權分割，相關之程序較為複雜，例如為確

認爭議當事人之意願，商標施行細則第 26 條指示：「於異議審定

前，被異議之商標權經核准分割者，商標專責機關應通知異議

人，限期聲明就分割後之各別商標續行異議；屆期未聲明者，以

全部續行異議論」。如商標權已獲准分割，但仍對分割前之商標

提出干涉時，同細則第 25 條另明定：「於商標權經核准分割公告

後，對分割前註冊商標提出異議者，商標專責機關應通知異議

人，限期指定被異議之商標，分別檢附相關申請文件，並按指定

被異議商標之件數，重新核計應繳納之規費；規費不足者，應為

補繳；有溢繳者，異議人得檢據辦理退費」。又由於申請分割商

標權，於商標異議或評定案件未確定前，均得為之，因此，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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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議案件行政救濟程序進行中，被異議之商標權如經核准分割，

商標專責機關應將分割之情形通知行政救濟審理機關及異議

人。該通知行政救濟審理機關之目的，在於商標權於分割後，可

能將影響後續行政救濟結果之判斷，例如，行政救濟審理機關可

斟酌是否將異議成立之原處分作一部分駁回一部撤銷之決定或

判決，此關係商標權人之權益甚重，且配合現行法採行一申請案

指定多類別制度下，亦有其必要性。上述關於被異議商標分割之

規定，在評定、廢止事件中，皆準用之。 

(三)分割之範圍 

商標之分割係指就所指定使用之部分商品或服務為之，無論就

申請中之商標或註冊商標而言，如分割之目的在於就商標之商品

或服務分別為移轉、變更、授權或設定質權，其分割範圍自應依

當事人之意願，或就與他人之約定內容為之。但如涉及權利衝

突，且判斷商標不得註冊或應撤銷之事由，僅存在於所指定使用

之部分商品或服務，並決定讓無爭議部分之商品/服務先行核

准，或排除在爭訟之外，則首先應考量如何分割。一般而言，以

維護最大之權利範圍為目的，並將爭訟限制於最少之商品或服

務，然此牽涉商品／服務類似之判斷，為實務上之一大課題。在

商標申請案件中，如僅部分不得註冊，通常專責機關於核駁前先

行通知函中，會明示造成權利衝突之商品或服務，申請人即可據

而決定分割或減縮商品；在商標權爭議案件中，若撤銷事由存在

於註冊商標所指定使用之部分商品或服務，且異議人已明確主張

者，不僅審查機關可僅就該部分商品或服務撤銷其註冊，使不生

商標註冊全部撤銷之效力，被異議人亦可據以為分割商標權之參

考以利審查，例如甲註冊商標指定使用於本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

第 3 類化妝品及第 25 類衣服商品，其中僅第 3 類化妝品商品有

應予撤銷之事由，商標專責機關可僅就第 3類化妝品商品撤銷其

註冊，使註冊商標在第 25 類衣服商品仍保有商標權，而商標權

人亦可就該有爭議之化妝品商品加以減縮或分割，但如撤銷事由

是否存在部分商品或服務並不明確，則應就個案及相關之情形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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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判斷，個人以為，原則上宜參考商品/服務檢索之資料、相對

商標之權利範圍、對造之主張、行政機關之處分理由、當事人業

務上之需求等。事實上，由於商標權之移轉、變更、授權及設定

質權等申請均係按件收費，分割後，將使商標權維護費用增加，

商標專責機關建議商標權人應避免非必要之分割。 

六、有關商標分割之修法趨勢 

由現行商標法施行細則第 27 條第 2項、商標法第 31 條第 2項之

規定可知，申請分割註冊申請案或申請分割商標權，在核駁審定確定

前，或異議、評定案件未確定前，均得為之。但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於

971001 之商標法修正草案顯示，上述規定恐將有所變動，亦即，草

案第 21 條第 2項規定：「商標註冊申請案經核駁審定者，僅得於核駁

審定書送達之日起一個月內，依前項規定申請分割」；草案第 31 條規

定：「申請分割商標權，涉有異議、評定或廢止案件者，應於處分前

為之」，修法理由說明：對於核駁審定後行政救濟期間始申請分割者，

「因訴願及行政訴訟機關無法進行審查，且於違法事由僅存於分割後

其中之一件商標，而多由商標專責機關以另一件分割後商標違法事由

不存在，而先自請撤銷原處分，再另重新審理之方式處理，反覆審查，

浪費行政資源。何況本法已採行核駁理由先行通知制度，並修正第

24 條第 2 項規定，放寬陳述意見期間，已足予申請人審慎斟酌考量

是否分割之機會，復為使案件早日確定，自應就核駁審定後請求分割

之期間加以限制，爰規定如遭核駁審定者，僅得於核駁審定書送達之

日起一個月內為之。至所申請之商標經核准審定者，於核准審定後，

亦可申請分割，自不待言」。對於爭議中案件涉及分割者，則說明「如

涉有異議、評定或廢止案件，幾經交叉答辯，已有足夠時間讓商標權

人斟酌考量有無必要申請減縮或分割商標權，復為衡平當事人權益並

使後續爭議之事實狀態及早確定，自應就涉有異議、評定或廢止案件

核而請求分割之期間予以限制，爰規定得於異議、評定或廢止案件處

分前為之」。此一修正草案是否合宜，自有公論，最終是否列為法定

條文，亦尚無定數，惟因涉及分割申請權之限縮，恐影響商標申請人

或註冊人之權益，後續發展如何，值得特別留意。 


